
限制乾電池製造、輸入及販賣
修正草案總說明
[bookmark: _GoBack]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物品或其包裝、容器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以公告禁用或限制製造、輸入、販賣、使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參考歐盟電池指令規範，於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公告「限制乾電池製造、輸入及販賣」，期間歷經二次修正。
因應歐盟、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及中國大陸等國際之乾電池管理趨勢，本次修正擬擴大納管鈕扣型電池，並新增重金屬管制項目及加嚴管制限值。同時，為尊重地方自治精神明確權責，將由地方辦理確認文件審查作業，爰擬具「限制乾電池製造、輸入及販賣」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1、 為使公告事項一新增之指定電池包括鈕扣型鹼錳電池、氧化汞電池及氧化銀電池，所涉相關管理要求有足夠之因應時間，給予一定緩衝期。(修正公告主旨)
2、 參酌國際間對於乾電池中重金屬之管理趨勢，重新檢討國內乾電池運作管理之務實作法，修正本辦法用詞定義，包括增訂鈕扣型鹼錳電池、氧化汞電池及氧化銀電池為指定電池，並明定製造、輸入或販賣等運作行為定義。(修正公告事項一)
3、 指定電池重金屬含量限值及適用期程。(修正公告事項二及附表一)
4、 製造、輸入或販賣者等運作者應遵循事項。(修正公告事項三至五)
5、 標示宣導文字內容及放寬字體大小限制。(修正公告事項三及四)
6、 增修確認文件管理事項。(修正公告事項六至十及附表二至三)
7、 取消確認文件首次申請之有效期限最長為二年之限制；另明定於過渡期核發確認文件之有效期限規範。(修正公告事項七) 

限制乾電池製造、輸入及販賣修正草案
公告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主旨：修正「限制乾電池製造、輸入及販賣」，除鈕扣型電池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生效外，自一百零四年一月一日生效。
	主旨：限制乾電池製造、輸入及販賣。
	一、增加公告實施日期。
二、為使新增管制之指定電池，如鈕扣型鹼錳電池、氧化汞電池及氧化銀電池等運作業者，所涉相關管理要求有足夠準備時間，給予一定緩衝期。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
	未修正。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指定電池：指本公告管制之對象，包括下列一次乾電池：
1.非鈕扣型電池
(1)錳鋅電池：以二氧化錳為陽極有效物質，以鋅為陰極有效物質，以氯化銨及氯化鋅等中性鹽之水溶液為電解液所組成者，俗稱碳鋅電池。
(2)鹼錳電池：以二氧化錳為陽極有效物質，以鋅為陰極有效物質，以鹼金屬之氫氧化物水溶液為電解液等所組成者，俗稱鹼性電池。
2.鈕扣型電池
(1)鹼錳電池。
(2)氧化汞電池：以氧化汞為陽極有效物質，以鋅或鎂為陰極有效物質者。
(3)氧化銀電池：以氧化銀為陽極有效物質，以鋅為陰極有效物質，以鹼金屬之氫氧化物水溶液為電解液等所組成者。
(二)一次乾電池：指依電化學方法，利用化學反應所得之化學能，直接以電能型態送出之構造，其化學反應產生之電勢係不可逆性者，且電解液不能自由流動之電池。
(三)運作：指從事下列指定電池之製造、輸入或販賣等行為：
1.製造：指製造指定電池或附有指定電池之物品(如玩具、時鐘、電器等)，或於物品製造、輸入後附加指定電池之行為。
2.輸入：指輸入指定電池或附有指定電池之物品(如玩具、鐘錶、電器等)之行為。
3.販賣：指從事指定電池或附有指定電池物品(如玩具、鐘錶、電器等)之批發、零售或贈送等行為。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乾電池：指電解液不能自由流動之電池。
(二)一次電池：指依電化學方法，利用化學反應所得之化學能，直接以電能型態送出之構造，其化學反應產生之電勢係不可逆性者。
(三)指定電池：指錳鋅電池及非鈕扣型鹼錳電池之一次電池。
(四)錳鋅電池：指以二氧化錳為陽極有效物質，以鋅為陰極有效物質，以氯化銨及氯化鋅等中性鹽之水溶液為電解液之電池，俗稱碳鋅電池。
(五)鹼錳電池：指以二氧化錳為陽極有效物質，以鋅為陰極有效物質，以鹼金屬之氫氧化物水溶液為電解液等所組成者。
(六)製造業：指從事指定電池及附指定電池物品(如玩具、時鐘、電器等)製造業者，或於物品製造、輸入後附加指定電池之業者。
(七)輸入業：指從事指定電池及附指定電池物品(如玩具、時鐘、電器等)輸入之業者。
(八)販賣業：指從事指定電池及附指定電池物品(如玩具、時鐘、電器等)批發、零售、贈送之業者。
	1、 歐盟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均於西元二○一三年提出對電池之汞含量加嚴管制法規，為由源頭抑制電池中重金屬之使用量與廢棄量，故新增管制鈕扣型鹼錳電池、氧化汞電池及氧化銀電池等三類一次(Primary)電池為指定電池。
2、 鈕扣型鹼錳電池、氧化汞電池及氧化銀電池等三類一次電池之定義係參照CNS規範。
3、 乾電池係指電解液不能自由流動之電池。
4、 依管制架構重新調整專用名詞定義之順序，依序定義指定電池、一次乾電池、運作行為。
5、 現行公告一、(三)指定電池、(四)錳鋅電池及(五)鹼錳電池之定義，整併至修正公告(一)指定電池。
6、 現行公告一、(一)乾電池及(二)一次電池之定義，整併至修正公告(二)一次乾電池。
7、 現行公告一、(六)製造業、(七)輸入業及(八)販賣業之定義，整併至修正公告(三)運作等行為。


	二、指定電池之重金屬含量限值及適用期程如附表一。
	
	1、 本項新增。
2、 為有效降低電池中所含重金屬對環境之負面影響，故明定指定電池之重金屬含量限值，並考量運作者所需準備時間，分階段實施。
3、 因應國際對電池中所含重金屬之管理趨勢，經參考歐盟、美國、中國大陸規定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提出之「水俣公約」等對電池之源頭管制規定，本次修正加嚴既有管制電池(錳鋅電池及非鈕扣型鹼錳電池)之汞含量限值及新增鎘含量限值，並增加管制電池對象(鈕扣型鹼錳電池、氧化汞電池及氧化銀電池)及其汞、鎘含量限值，俾利自源頭減少重金屬之使用量與廢棄量。

	三、製造者應遵循下列規定：
(一)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取得指定電池汞、鎘含量確認文件，始得製造。
(二)附有指定電池物品之製造者，其採用已取得確認文件字號之指定電池，並經該指定電池確認文件之製造、輸入者同意，無須再申請確認文件。
(三)應於指定電池、附有指定電池物品之包裝明顯處標示確認文件字號。標示字體長或寬不得小於○．三公分且應清晰可辨。
	二、指定電池之製造、輸入業應於製造、輸入前，提出汞含量低於五ppm之檢驗報告，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取得確認文件後，始得製造、輸入。
三、附指定電池物品之製造、輸入業，其採用取得中央主管機關確認文件之指定電池，並經該指定電池確認文件之原申請者同意者，無須再申請確認文件。
四、製造、輸入業應於指定電池、附指定電池物品之包裝明顯處，標示「本產品電池汞含量符合環保署規定」文字及中央主管機關確認文件字號。標示字體長寬不得小於○．三公分。
	1、 項次變更。
2、 整併現行公告事項二至公告事項四中對製造者之規範。
3、 基於尊重地方自治精神，明定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起，由製造者公司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確認文件審查、核發及抽驗等業務。
4、 現行公告事項要求標示文字，係便於消費者辨識選購合格商品，考量本公告實施已逾七年，向民眾宣導之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經主管機關於邊境管理及市場端稽查之結果顯示，國內流通之指定電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已合法申請確認文件，且確認字號亦代表產品合格，爰此，故本次簡化標示內容為僅須標示確認字號。
5、 於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已取得乾電池汞含量確認文件之製造者，公告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將全面進行確認文件換發作業，更改其有效期限一律為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四、輸入者應遵循下列規定：
(一)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取得指定電池汞、鎘含量確認文件，始得輸入。
(二)附有指定電池物品之輸入者，其採用已取得確認文件字號之指定電池，並經該指定電池之製造、輸入者同意，無須再申請確認文件。
(三)應於指定電池、附有指定電池物品之包裝明顯處標示確認文件字號。標示字體長或寬不得小於○．三公分且應清晰可辨。
	二、指定電池之製造、輸入業應於製造、輸入前，提出汞含量低於五ppm之檢驗報告，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取得確認文件後，始得製造、輸入。
三、附指定電池物品之製造、輸入業，其採用取得中央主管機關確認文件之指定電池，並經該指定電池確認文件之原申請者同意者，無須再申請確認文件。
四、製造、輸入業應於指定電池、附指定電池物品之包裝明顯處，標示「本產品電池汞含量符合環保署規定」文字及中央主管機關確認文件字號。標示字體長寬不得小於○．三公分。
	1、 項次變更。
2、 整併現行公告事項二至公告事項四中對輸入者之規範。
3、 於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已取得乾電池汞含量確認文件之輸入者，公告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將全面進行確認文件換發作業，更改其有效期限一律為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五、販賣者應遵循下列規定：
(一)不得販賣、贈送未取得主管機關確認文件或未依規定標示之指定電池。
(二)確認文件有效期限屆滿前已於市面銷售之指定電池或附有指定電池之物品，於確認文件有效期限屆滿後，仍得繼續販賣。
(三)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已於市面上銷售之鈕扣型電池或附有鈕扣型電池之物品，仍得繼續販賣。
	五、販賣業不得販賣、贈送未取得中央主管機關確認文件或未依公告事項四標示之指定電池。
	1、 配合公告事項二之重金屬管制限值及適用期程，明定於施行日期前已於市面上銷售之鈕扣型鹼錳電池、氧化汞電池及氧化銀電池得繼續販賣、贈送。
2、 「未依規定標示」係指未依公告事項三、四之規定標示確認文件字號、所標示之確認文件字號與指定電池不符、標示字體長及寬小於○．三公分或標示內容無法辨示等。
3、 納入九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環署廢字第○九七○○五四七六九號令核示內容：考量依公告事項取得確認文件之指定電池及附指定電池物品，於開始銷售當時既已符合相關規定，已達本公告管制意旨，該項產品於確認文件有效期限屆滿後仍得繼續銷售。惟如前述之指定電池經主管機關抽驗，其汞鎘含量不符附表一限值及其適用期限者，仍應依本公告相關規定辦理。

	六、申請指定電池汞、鎘含量確認文件時，應檢具附表二所列資料。
	六、製造、輸入業依公告事項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確認文件時，應檢附下列資料：
(一)申請書。
(二)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經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指定電池之外觀照片。
(五)送件前三個月內指定電池汞含量之檢驗報告。
(六)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1、 明定製造或輸入者申請確認文件時之應檢具資料，並新增於修正公告附表二。
2、 增訂申請確認文件時，應繳交自律切結聲明，如有涉及不法利得情事，可用於追繳不法利得之相關處分。
3、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實施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新增以網路申請方式，可由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進行查證製造者或輸入者之公示資料，故取消檢附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經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
4、 彙整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審查確認文件之特殊案例，針對電池本體未載明製造國或品牌名稱者，明定業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供審核。例如，未載明製造國者，應檢附製造廠開立之該電池製造證明、產地切結書及其製造廠登記或經當地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以為佐證。

	
	七、公告事項六規定之檢驗報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製造業應檢附取得中央主管機關乾電池汞含量檢測許可證之檢驗測定機構所出具之檢驗報告。
(二)輸入業應檢附前項檢驗測定機構或取得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ILAC)認證乾電池汞含量檢測之實驗室所出具之檢驗報告。
(三)製造或輸入不同廠牌、型式、規格、外觀式樣之指定電池，或同一製造商、不同製造國所製造之指定電池，均應分別檢附檢驗報告。
(四)製造、輸入業應檢送與國內銷售之指定電池，為同一種類及型號之樣品。
	1、 本項刪除。
2、 現行公告事項七內容併入修正公告附表二。

	七、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指定電池汞、鎘含量確認文件應登載事項如附表三。
核發機關核定確認文件之有效期限，最高不得超過五年。期滿仍繼續製造或輸入者，應自期滿前三個月重新提出申請。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僅申請指定電池汞含量確認文件者，其核定確認文件之有效期限以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上限。
	八、確認文件應登載下列事項：
(一)確認字號。
(二)公司或營利事業名稱、地址、負責人。
(三)製造國。
(四)指定電池型式、規格、外觀式樣照片及汞含量。
(五)核發日期及有效期限。
(六)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登載事項。
九、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指定電池之汞含量及抽驗情形，核定確認文件之有效期限，最高不得超過五年。期滿仍繼續製造、輸入者，應自期滿前六個月重新提出申請；首次申請者，其有效期限不得超過二年。
	1、 項次變更。
2、 整併現行公告事項八及九中有關確認文件核發規定。
3、 並將現行公告事項八規定事項移入修正公告附表三。
4、 本公告實施初期暫由中央主管機關進行確認文件之審查及核發，執行至今運作良好，後續將統一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確認文件核發事宜，明定應登載事項內容及格式於附表三。
5、 配合修正公告事項三及四酌修文字。
6、 為因應本公告採分階段實施，故明定公告生效日後只申請汞含量確認文件者，其有效期限僅得至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 現行公告事項九內容併入公告事項八，並取消確認文件首次申請之有效期限最長為二年之限制，另考量確認文件審核作業僅須約一個月時間，故調整重新申請之提出時機，以利主管機關管理。

	八、指定電池汞、鎘含量確認文件登載事項異動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司或營利事業之基本資料異動者，應於十五日內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異動登記。
(二)其他確認文件內容異動者，應於異動前重新申請確認文件。
	十、確認文件登載事項有變更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司或營利事業名稱、地址、負責人等基本資料變更者，應於公司執照或營利事業登記證變更後十五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變更。
(二)其他確認文件內容變更者，應於變更前依公告事項六規定，重新提出申請。
	1、 項次變更。
2、 配合修正公告事項二、三、四、八及附表三酌修文字。
3、 製造或輸入者因公司或營利事業地址變更，致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變更時，應向原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由原主管機關轉請變更後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規定程序辦理。

	九、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身分證明文件，進入運作場所，檢查指定電池之運作情形，要求提供確認文件或其他相關資料，並無償提供指定電池供檢驗，其數量以足供檢驗所需為限，運作者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十一、主管機關就取得確認文件之指定電池，仍得於國內市場進行抽驗。
十二、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身分證明文件，進入製造、輸入及販賣場所，檢查指定電池之製造、輸入及販賣運作情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並無償提供指定電池供檢查，其數量以足供檢查所需為限，製造、輸入及販賣業不得拒絕。
	1、 項次變更。
2、 整併現行公告事項十一、十二內容。
3、 配合修正公告事項一酌修文字。

	十、製造、輸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撤銷其確認文件：
(一)經主管機關於國內市場抽驗，其重金屬含量超出附表一適用期程之限值者。
(二)申請文件虛偽不實者。
(三)違反其他主管機關認定事項者。
製造、輸入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撤銷確認文件，須自完成改善後屆滿六個月，始得重新申請同一種類、型式指定電池之確認文件。
	十三、製造、輸入業有下列情形之一，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撤銷其確認文件：
(一)經主管機關於國內市場，抽驗其製造、輸入之指定電池汞含量超過五ppm以上者。
(二)申請文件虛偽不實者。
(三)違反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事項者。
十四、製造、輸入業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確認文件者，自完成改善後屆滿六個月，始得重新申請同一種類、型式指定電池之確認文件。
	1、 項次變更。
2、 整併現行公告事項十三、十四內容。
3、 配合修正公告事項三、四酌修文字。
4、 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施行日前已合法製造或輸入之指定電池，於施行日後仍可繼續販售，但施行日後應符合附表一之規定。前開指定電池適用日期之認定，以批號及生產報表或其他憑證、輸入日期進口報關單之日期為準。

	十一、指定電池經主管機關抽驗，其重金屬含量超出附表一適用期程之限值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製造或輸入者下架回收，並退運或依廢棄物處理。
	十五、指定電池經主管機關抽驗，其汞含量超過五ppm者，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製造、輸入業下架回收，並退運或依廢棄物處理。
	1、 項次變更。
2、 配合修正公告事項二及六酌修文字。

	
	十六、本公告實施前已於市面銷售之指定電池，其標示及稽查、處分應依下列規定：
(一)應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九月一日前，符合公告事項四規定；其銷售日期以販賣業進貨單、進貨發票或收據之日期為準。
(二)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一日前，經主管機關至販賣場所第一次稽查發現指定電池未依規定標示者，主管機關得命販賣業於當日起停止販賣、贈送，於完成規定標示後始得販賣、贈送，不遵循者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處分；第二次及其後違反規定者，逕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處分。
(三)製造、輸入業應於接獲主管機關改正通知十日內完成上述指定電池之標示，逾期未改正者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處分。
(四)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二日起，經主管機關查獲指定電池未依規定標示者，逕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處分製造、輸入業及販賣業。
	1、 本項刪除。
2、 本項係過渡期規定，已過適用期間，故予刪除。

	
	十七、本公告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一日實施。但公告事項四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實施，公告事項十六(二)(三)(四)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九月一日實施。
	1、 本項刪除。
2、 公告實施日期已於主旨中載明，故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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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指定電池之重金屬含量限值及適用期程
	
	一、本表新增。

		指定電池項目
	重金屬含量限值
	適用期程

	非鈕扣型電池
	汞含量≦5ppm
	104年12月31日前

	
	汞含量≦1ppm、
鎘含量≦20ppm
	105年1月1日起

	鈕扣型電池
	汞含量≦5ppm、
鎘含量≦20ppm
	106年1月1日起


註1.非鈕扣型電池包含下列項目：
(1) 錳鋅電池，外體積未超過300毫升者，商品分類號列(C.C.Code)為8506.10.21.006；
(2) 錳鋅電池，外體積超過300毫升者，商品分類號列(C.C.Code)為8506.10.22.005；
(3) 非鈕扣型鹼錳電池，商品分類號列(C.C.Code)為8506.10.90.100。
註2. 鈕扣型電池包含下列項目：
(1) 鈕扣型鹼錳電池，商品分類號列(C.C.Code)為8506.10.90.903；
(2) 氧化汞電池，商品分類號列(C.C.Code)為8506.30.00.007；
(3) 氧化銀電池，商品分類號列(C.C.Code)為8506.40.00.005。
	
	二、為有效降低電池中所含重金屬對環境之負面影響，故明定指定電池之重金屬含量限值，並考量運作者所需準備時間，分階段實施。
三、減小認定差異，列舉指定電池之商品分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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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二  申請指定電池汞、鎘含量確認文件之應檢具資料
	
	一、本表新增。

		適用對象
	應檢具資料項目

	製造者
	· 申請書。
· 工廠登記證影本。
· 指定電池之外觀照片。
· 送件前三個月內，由中央主管機關乾電池汞、鎘含量檢測許可證之檢驗測定機構所出具之指定電池汞含量或汞、鎘含量之檢驗報告。製造不同廠牌、型式、規格、外觀式樣之指定電池，均應分別檢附檢驗報告(註)。
· 未於電池本體以英文或中文載明製造國或電池型式規格者，應檢附製造廠開立之電池製造證明及電池製造國證明文件。
· 未於電池本體載明品牌名稱者，應檢附產品銷售包裝實體樣本或外觀設計稿。
· 自律切結聲明(如附件)。
·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輸入者
	· 申請書。
· 指定電池之外觀照片。
· 送件前三個月內，由中央主管機關乾電池汞、鎘含量檢測許可證之檢驗測定機構或取得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ILAC)認證乾電池汞、鎘含量檢測之實驗室，所出具之指定電池汞含量或汞、鎘含量之檢驗報告。輸入不同廠牌、型式、規格、外觀式樣之指定電池，或同一製造商、不同製造國所製造之指定電池，均應分別檢附檢驗報告(註)。
· 未於電池本體以英文或中文載明製造國或電池型式規格者，應檢附製造廠開立之電池製造證明及電池製造國等證明文件。
· 未於電池本體載明品牌名稱者，應檢附產品銷售包裝實體樣本或外觀設計稿。
· 自律切結聲明(如附件)。
·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註：製造、輸入者應檢送與國內銷售之指定電池，為同一種類及型號之樣品。
	
	二、現行公告事項六、七內容併入本表。
三、並取消檢附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經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另規定電池本體未載明製造國或品牌名稱者，應檢附相關之證明文件，以供審核。
四、新增自律切結聲明。

	[image: C:\Users\yenwenchen\Desktop\切結書.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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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三  指定電池汞、鎘含量確認文件應登載事項
	
	一、本表新增。

	[image: C:\Users\yenwenchen\Desktop\14.TIF]

























[image: C:\Users\yenwenchen\Desktop\15.TIF]
	
	二、現行公告事項八內容併入本表。
三、考量後續將統一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確認文件核發事宜，明定應登載事項內容及格式於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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